关于大渡口供水有限公司自来水价格的批复

大渡口供水有限公司： 
根据你单位关于《申请水费调价报告》的申请，县发改委通过成本监审，召开价格听证会，并报县政府，经县政府领导同意，研究决定调整大渡口供水有限公司的供水价格，现就水价调整的有关问题批复如下： 
一、实施居民生活用水阶梯水价 
居民生活用水阶梯水价分为三级。第一级水量基数为每户每月用水量18立方米及以下的;第二级水量基数为每户每月用水量18立方米以上至25立方米之间的部分;第三级水量为每户每月用水量超出25立方米以上的部分。 
阶梯水价实施范围为大渡口供水有限公司所有抄表到户的居民用户，不包含执行居民生活用水价格的福利院、养老院、学校等非居民户。居民用户原则上以住宅为单位，一个房产证明对应的住宅为一户，没有房产证明的，以供水企业为居民用户安装的水表为单位。各级水量基数根据用水人口数量确定。居民生活用水阶梯水价以每户4人为基本户，用水人口为4人及以下的，每户每月用水量按以上三级基数执行，用水户人口5人及以上的，由用水户向供水企业申请，经供水企业核实后，每增加一人，每级水量基数相应增加5立方米。 
二、供水价格类型： 
水价分为三类：即居民生活用水、非居民生活用水、特种用水。 
三、供水价格： 
居民生活用水：第一阶梯2.05元/立方米；第二阶梯3元/立方米；第三阶梯4元/立方米； 
非居民用水：2.50元/立方米；特种用水：3.00元/立方米。 
四、优惠政策：减轻低收入困难家庭基本用水消费，此次自来水价格调整，对低收入困难家庭每户每月用水在10立方米及以下的用水价格保持现行的1.68元/立方米不变，超出部分按阶梯价格执行，对农村五保户免费提供用水。 
五、执行时间：调整后的供水价格自2019年12月抄见量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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